附：表九

靖安县村镇建设建房申请审批表
选址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建设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工程名称
	
	工程位置
	（乡镇）             （村）            （自然组）

	用地面积
	
	建筑占地面积
	

	建筑面积
	
	建筑层数
	

	申请审批附件（图）：1、总规划图；2、建筑平面图；3、建筑立面图；4、效果图；5、其他：

	村（居）委会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乡（镇）规划办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县建设局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建设单位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工程验收意见：

规划办：

建设局：

土地局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建设单位在取得建房许可后，需在规定时间内告知批准机关开工和竣工时间，由批准机关组织放线和验线，工程竣工后需报批准机关验收，核发合格证。
